
当前，商品房广告违法不实的问
题比较突出，消费者应当提高警惕，不
要轻信广告宣传，而应当对有意向的
楼盘进行详细了解，除了价格、面积、
户型、周边环境和小区的配套设施以
及售后服务，对房屋的供水、供电、供
气、排污、绿化、保安、保洁等都要进行
详细的咨询，并将经销商相关方面的
承诺以书面形式确认。此外，对开发
商的综合实力、诚信度以及物业公司
的口碑也要多方了解。

警 示 二
深入实地进行核实

近年来，随着郑州市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市逐渐加大了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的力度，先后出台了《郑州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郑州市商品房预售信息公
示办法》、《郑州市房地产广告管理实施办法》、《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实施了商品房交易网上联机备案、商品房预售三公示、房地产广告审核等工作
制度，设立了监督投诉电话“房管热线”，成立了房管局监察支队集中进行执法监察，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因此得到了有效遏制，房地产市场秩序逐步规范。

然而，目前在房产交易过程中，一些企业和从业人员仍存在着经营不诚信、承诺不落实问题。如面积缩水（膨胀）、开发商擅自改变（混淆）规划用途、出现房
屋质量问题不予解决、逾期办理产权证及相关手续等。更为严重的是，个别开发商在未取得开发资格的前提下，违规收取“预售房款”；还有的虽然取得了预售
许可证，但存在一房多卖、假按揭、不按规范合同售房等违法违规行为，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为了使广大市民在买卖房产时做到“明白置业、放心置业、安全置业”，郑州市房管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日常工作中接到的群众投诉案件，编制了相
关消费警示，以期对消费者有所帮助，规避各种风险。 晚报记者 梁冰 通讯员 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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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在购房前必须查看开发商是否
具备“五证、一照”。“五证”是指：房地产开发
企业资质证书、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一照”即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交房时开发商是否提供“两书”即商品住宅
质量保证书和商品住宅使用说明书。

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是“五证”之中最后
一个颁发的，是确定开发商所售房屋是否合
法的依据。在审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应
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1）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中载明的开发商
应当和出售房屋的出卖人完全一致，否则不
能确定开发商销售的合法性。

（2）批准销售的房屋和购房人购买的房
屋必须一致。销售许可证的销售范围一般
有如下的表示方法：一是整个项目均可售；
二是整个项目的某几幢楼可售；三是某幢楼
的某层或某单元甚至某套房可售。购房人
在查看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一定要对照自
己购买的房屋是否在销售许可范围之内，如
有未在销售范围之内，属于非法销售。

（3）确定所售商品房的性质及物业类
型，是经济适用房还是一般商品房。这决定
了所购房屋购买资格、处置权利及物业费的
标准等。

（4）核实项目名称是否与开发商的广告
宣传相对应，看是否一致。另外，一个项目
在开发过程中可能项目名称会有变更，因此
可能一个项目有几个名字，要核对名称是否
一致或多个名称是否代表一个项目。

签订认购协议或交纳所谓排号费、预购订金
等费用均不是购房的必备条件，购房者在未签
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之前，不必向开
发商支付任何形式的费用。定金交付容易要回
难，因此，不要随便向开发商交付定金，要注意
认购协议内容，要特别警惕“定金一律不退”之
类的条款，以免上当受骗。在签认购协议、交付
定金前，特别要问清该房产有无抵押、付款方
式、违约责任等。提倡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
避免盲目、冲动购房。

这里消费者要注意定金与订金的区别。
“定金”是指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对方给付

的，作为债权担保的一定数额的货币，它属于一种
法律上的担保方式，目的在于促使债务人履行债
务，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签合同时，对
定金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约定，同时还应约定
定金的数额和交付期限。给付定金一方如果不
履行债务，无权要求另一方返还定金；接受定金

的一方如果不履行债务，需向另一方双倍返还
债务。债务人履行债务后，依照约定，定金应抵
作价款或者收回。

而“订金”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它不
具备定金所具有的担保性质，可视为“预付款”，当
合同不能履行时，除不可抗力外，应根据双方当事
人的过错承担违约责任。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定金”都
不能退还。我国《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22条规
定：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的，开发商不得销售商
品房也不得收取任何预订款性质的费用。因此，
如果商品房不符合销售条件，而购房者已经交纳
了“定金”，那么无论双方是否约定“定金”退还事
项，开发商都应无条件退还定金给购房者。此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条的规定，
因不能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
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方也是应当返还定金的。

消费者应采用河南省建设厅、河南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监制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文本。或者
借助熟悉房地产法律法规的专业人士签订购房
合同，签订购房合同时务必仔细审阅合同内容，
尤其注意买卖双方在合同条款上权利和义务是
否对等，应将开发商的承诺、销售广告或宣传资
料上明示的事项、配套设施设备、住房的设计图
纸、住房面积、约定的误差范围、房产证取得的期
限以及商品房的质量违约责任等内容落实为书
面合同条款。消费者认为合同条款含义模糊、有
失公平，或者认为条款不完善的，应当坚持要求
对有关合同内容进行细化、改进或完善，以确保

合同的公正、合理合法，防止开发商签订霸王合
同，剥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了达成交易而迁
就某些合同条款会导致维权困难，即使引起诉讼
案件，一般也较难胜诉。

那么，消费者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应
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主要有如下 10个方面：
（1）面积的确定与差异的处理；（2）价格与费用确
定及变动的约定；（3）付款方式的选择；（4）关于
配套设施的要求；（5）质量装修要求；（6）逾期交
房的处理；（7）关于中途更改设计的约定；（8）保
修期限；（9）合同纠纷的处理；（10）关于产权登记
的约定。 （下转A2-09版）

警 示 四
慎签房地产购房合同

警 示 一
核验相关证照是否齐全

谨 慎 购 房


